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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

天健函〔2026〕365 号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瓦股份公

司或公司）2025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6〕

9408 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

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

第 1号》相关要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一) 资金占用事项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所述，帕瓦股份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之一张宝涉嫌通过部分供应商及占用销售货款等方式占用公司资金。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张宝涉嫌占用公司资金本息余额 17,355.57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

日，相关被占用资金仍未归还。我们无法就上述占用资金本息余额的准确性及可

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资金占用事项对帕瓦股份公司其

他应收款、投资收益、信用减值损失等项目及相关比较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及自查事项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所述，帕瓦股份公司及原实际控制

人之一张宝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帕瓦

股份公司同时进行了自查。截至审计报告日，帕瓦股份公司及张宝尚未收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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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立案调査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对帕瓦股份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

影响，以及帕瓦股份公司自查结果与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一) 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在执行帕瓦股份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我们确定的合并财务

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207.10 万元。帕瓦股份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经常

性业务的税前利润绝对值不稳定，我们采用审定的营业收入 69,034.35 万元作为

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0.3%，由此确定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207.10

万元。

(二) 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1）

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

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2）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如本说明一所述，我们无法就帕瓦股份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宝占用公司

资金事项所涉及的余额的准确性及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亦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对帕瓦股份公司财务报

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帕瓦股份公司自查结果与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因而

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帕瓦股份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产生的影

响金额。我们认为，上述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会

导致帕瓦股份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仅限于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数据及本期其

他应收款、投资收益、信用减值损失等项目产生影响，因此对本期财务报表数据

不具有广泛性。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我们就上述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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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详

见本说明二（二）。

四、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情况

帕瓦股份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本所审计，并由本所出具了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天健审〔2025〕10009 号）（以下简称上期审计报告）。

(一) 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

1. 帕瓦股份公司经自查确认，存在与供应商交易价格不公允的情形，累计

向部分供应商多付工程及设备款 18,000 万元。帕瓦股份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

张宝出具承诺，将对相关供应商未归还的多付工程及设备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截至上期审计报告日，相关供应商尚未归还上述多付的工程及设备款。我们无法

就上述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帕瓦股份公司其

他应收款、存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营业成本、资产减值损失等项目可能产

生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2. 帕瓦股份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

管局下达的《关于对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2025〕48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帕瓦股份公司对《警示函》

指出的虚增营业收入、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虚增在建工程等问题进行了自查，

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更正。我们无法就上述前期差错更

正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上述前期差错更正事项的完整性和金

额的准确性。

(二) 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情况

对于上期审计报告涉及的第一项保留事项，经公司自查，在本期认定为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确定了占用本息余额。但我们无法就占用余额的准确性

及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在本期审计报告中予以保留。

由于帕瓦股份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宝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在本

期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且尚无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因此上期审

计报告涉及的第二项保留事项无法消除，我们将其包含在本期审计报告的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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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事项中。

特此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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